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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6018818][bookmark: _Toc340568408][bookmark: _Toc182498796]一０、天然災害救助基金補貼利率遠高於存放款利差，允宜審酌妥適性
天災救助基金114年度「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計畫」內「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救濟」科目編列補貼低利貸款經辦機構利息差額1億9,726萬4千元。經查：
(一)現行農漁民申請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之利率係按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0.305個百分點計算
為協助受天然災害影響之農(漁)民辦理災後復建及復耕，農業部除辦理現金救助外，並按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18條規定[footnoteRef:1]，由農漁會信用部、依法承受農會、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及全國農業金庫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並由天災救助基金給予承貸機構利息差額補貼。現行本低利貸款之利率係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華郵政公司)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0.305個百分點計算，113年8月底貸款利率為1.415%。 [1: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18條規定：「農民申借低利貸款經辦機構為設有信用部之農會、漁會、依法承受農會、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及全國農業金庫，並由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給予利息差額補貼。」] 

(二)給予辦理低利貸款之行庫及農漁會利息差額補貼之利率分別為2.68個百分點及3.585個百分點，允宜審酌公平性
依114年度天災救助基金之「基金用途明細表說明」所載，114年度將推動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29.4億元，由貸款經辦機構出資辦理，如以本低利貸款預計平均餘額55億1,642萬元[footnoteRef:2]估算，該基金將給予利息差額補貼計1億9,726萬4千元，其補貼承貸行庫及農漁會信用部之利息差額計算如下： [2: 114年度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之平均餘額55億1,642萬元係以期初餘額43億7,450萬8千元加計本期貸出29億4,000萬元減列本期收回6億5,617萬6千元，計得期末餘額66億5,833萬2千元，再以期初加計期末餘額平均而得。] 

1.補貼承貸行庫部分：以本低利貸款預計平均餘額55億1,642萬元中約1%係由行庫承貸，並補貼行庫貸款利率2.68個百分點計算，編列補貼預算147萬8千元。
2.補貼承貸農漁會信用部部分：以本低利貸款預計平均餘額55億1,642萬元中約99%係由農漁會信用部承貸，並補貼農漁會貸款利率3.585個百分點計算，編列補貼預算1億9,578萬6千元。
準此，該基金對同為承辦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業務之農漁會信用部及行庫給予不同利率差額補貼，與行政程序法第6條[footnoteRef:3]所定行政行為應秉持平等原則之規定未合，允宜審酌公平性。 [3: 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bookmark: _Hlk181605565](三)113年度第2季本國行庫及農漁會信用部之存放款利差僅分別為1.36個百分點、1.70個百分點，惟本補貼利率遠高於存放款利差
依中央銀行所公布113年第2季之存放款加權平均利率統計資料顯示，本國銀行平均存款利率與放款利率各為1.09%、2.45%，存放款利差為1.36個百分點；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存款利率與放款利率各為0.82%、2.52%，存放款利差為1.70個百分點，惟該基金補貼行庫及農漁會信用部貸款利率差額分別為2.68個百分點、3.585個百分點，遠高於該等承貸機構自身之存放利差，為避免外界質疑此作法係補貼農漁會及農業金庫獲取超額利潤，允宜審酌妥適性。
綜上，為協助受天然災害影響之農(漁)民辦理災後復建及復耕，農業部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由農漁會信用部、依法承受農會、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及全國農業金庫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並由天災救助基金給予承貸機構利息差額補貼，惟天災救助基金對同為承辦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之農漁會信用部及行庫給予不同利率之差額補貼，且補貼之利率水準遠高於該等承貸機構自身之存放利差，允宜衡酌公平性與妥適性。 



3

